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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则

第一节 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地名规划

第 1 条 规划目的

为适应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当前和未来建设发展的需要，进一步

提高木渎镇地名管理和服务水平，依据国家地名管理的有关法规、《苏

州市城市总体规划》和《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地名规划》，结合实际

修编本地名规划。

第 2 条 规划指导思想

以国家地名管理和城市规划的相关法律法规和业务规范为指导，

以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建设规划为范围，结合木渎镇建设现状和发展

目标，对木渎镇当前和未来需要命名的各类人文和自然地理实体名

称，通过修编地名规划，从源头上加强木渎镇地名的科学性、前瞻性、

计划性和协调性，做到继承和创新并举，使木渎镇地名更加符合地名

的标准化、规范化、层次化、系列化要求，从而达到提升木渎镇地名

的文化品位，凸显木渎镇的历史底蕴、地理特征、经济建设、文化氛

围和社会发展等状况，以及方便社会交往之目的。

第 3 条 规划范围

以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的实际建设区域为本地名规划范围。

第 4 条 规划类别

1.道路、街巷等名称；

2.桥梁设施名称；

3.市政广场、公园等区片名称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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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城镇居民点、大型建筑物（群）等名称；

5.河流名称；

6.文教单位名称；

7.停车场、公交场站等设施名称；

8.其他各类名称。

第 5 条 规划原则

1.与建设规划同步的原则。地名规划应以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城

建规划为依据，反映规划建设的功能分区、建设特点和发展意图，与

规划建设中的各类实体的分布、结构、景观相吻合，保护、开发、利

用和管理好各类地名，满足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建设发展的需要。

2.统一规划、分别实施的原则。按照地名管理要求和保持整个苏

州市吴中区木渎镇地名的协调性，必须统一编制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

各类地名的名称规划，然后按照管理部门、责任单位以及建设进度，

分别、分步实施。

3.保持地名相对稳定的原则。修编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地名规

划，对规划前的现状地名不宜大量改动，以保持地名的稳定性，特别

对老地名（含古地名、历史地名）的更名更需要慎重。对确与规划不

协调的地名，应按照相关原则、程序进行调整。

4.体现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特色的原则。地名规划要充分体现苏

州市吴中区木渎镇区域内的自然、历史、经济、地理和时代特征，综

合考虑各相关方面的因素，规划的地名方案应与其特色相协调，增强

地名的历史文化品位和内涵。

5.实用性和超前性原则。地名规划应当适应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

建设的现实和长远需要，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和超前性，倡导“系统规

范、雅俗共赏、方便易记”的理念，做到继承与创新相结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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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．强制性原则。地名规划是城市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，经公布

的地名规划，具有一定的强制性。通过本规划的实施，实现区域内地

名的有序管理。

第 6 条 规划依据

1．国务院《地名管理条例》（国发〔1986〕11 号）。

2．民政部《地名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（民行发〔1996〕17 号）。

3．民政部、建设部《关于开展城市地名规划工作的通知》(民发

〔2005〕65 号)。

4．财政部、民政部《关于实施地名公共服务工程的通知》(民函

〔2005〕122 号)。

5．《江苏省地名管理条例》（2014 年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公告第

9号）。

6．《苏州市地名管理条例》（2009 年 9 月 23 日江苏省第十一

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）。

7．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成果。

8.《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地名规划》。

第二节 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地名现状及存在问题

第 7 条 现有地名的历史渊源

木渎镇，别名渎川、胥江，雅称香溪。相传吴王夫差得越贡神木

将筑姑苏台，三年聚材，连沟塞渎，木渎之名由此而始。

秦始皇二十六年（前 221），秦以吴国故都设立吴县，木渎隶吴

县。汉、唐时代，苏州、吴郡经数度互改，但木渎均属吴县辖地。北

宋时始建镇，宋《元丰九域志》云，“北宋设木渎镇，属吴县”胥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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乡。明清时为吴县六镇之一。历来是基层政权驻地。清雍正年间，木

渎镇属吴县长寿乡。同治年间，木渎镇分属太平乡全吴里五都、胥台

乡石城里十四都。1912 年 11 月，吴县设木渎市，木渎镇归其管辖。

之后又属木渎区、吴西区。

1949 年 5月 1日，重建木渎镇，属吴县木渎区，为区人委驻地。

1952 年升为县直属镇。1954 年 9 月划归苏州市郊区。1958 年 8月，

复划归吴县。1985 年金山乡与木渎镇合并，遂成为镇管村的建制镇。

1995 年 6 月 8日属吴县市；2000 年 12 月 31 日属吴中区。2007 年，

胥口镇的善人桥居委会及藏东、藏中、藏北、藏西等 4 个村委会划归

木渎镇管辖。

2021 年，木渎镇下辖姑苏、灵岩、尧峰、金山、天平、五峰、

善人桥、天池、西跨塘等 9 个村委会；香溪、胥江、翠坊、白塔、同

春、花苑、藏书、长浜、穹窿、接驾、金山浜、南亭、金枫、凯马、

竹园、马庄等 16个居委会。

第 8 条 现有地名的取词规则

苏州地名取词的核心原则是反映历史文化和地方特色，木渎镇原

有地名总体上也不例外。原有地名大多以当地村落名称、自然地理实

体名称等当地当时的文化资源来命名地名，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和浓

郁的地方特色，达到传承历史与文化之目的，其中：

原有地名名称中，东西向原有主、次干路，其取词原则：结合沿

路日渐消失的行政、自然村落名称命名，如东西向的“尧峰东路、尧

峰西路、刘庄路、合丰路”和南北向的“谢村路、大治路、新华路、

藏北路”；以山为名，如东西向的“七子路”和南北向的“灵山路”；

以寓意组合词命名，如东西向的“向阳路、勤丰路”和南北向的“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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园路、枫瑞路”。其他道路，以起止政区组合词、当地自然地理实体、

木渎镇著名人物之名、字、号及其有关内容等为采词源。

木渎镇道路地名的命名方式，在现今开展地名规划时需要研究探

讨，并确定参考延续或调整变更的主要原则，着重挖掘各地历史文化，

注意突出重点，加强系列化、层次化，并纠正和避免其中的一些不规

范命名方式。

第 9 条 地名普查和命名现状

表 9-1：地名普查成果统计表

类别 区域 数量 通名情况

道路、街巷等名 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 156 大道、路、街等

桥梁、市政广场、公园等

设施名
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 62

桥梁、广场、公园

等

住宅区、建筑物（群）等

名
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 82 花园等

自然地理实体名 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 50 河流、山等

表 9-2：地名命名现状统计表

类别 区域 数量 通名情况

道路、街巷等名 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 162 大道、路、街等

桥梁、市政广场、公园等

设施名
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 22

桥梁、广场、公园

等

住宅区、建筑物（群）等

名
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 99 花园等

自然地理实体名 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 / 河流、山等

注：另附详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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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0 条 现有地名存在的主要问题

1.地名的系列化程度不足。地名的系列化是指同类地名在一定范

围或一定方向上，采用含义或来历相同或相近的名称来命名，形成地

名系列，以加强地名的指位作用。但从现有地名看，系列化程度明显

不足，存在同类型地名方向和空间的不一致，有的明显杂乱。

2.地名的层次化表现不足。地名的层次化是指在一定区域内，根

据地名的不同规模大小、长短、宽窄，确定不同系列的通名、专名，

形成一定的地名层次，以加强地名的指位作用。但从现有地名看，局

部区域地名通名未按照主、次层次适当分开；专名使用缺乏层次变化，

降低了地名的辨识度。

3.地名的规范性不足。随着地名法规的逐步制定和细化，地名规

范管理的要求越来越高，地名命名、更名的规则越来越明确。对此，

现有地名及其标志仍存在一定的不规范问题，譬如有地无名、使用不

规范地名、地名标志缺失等问题，都对地名标准化、规范化管理产生

了极为不良的影响。

第二章 地名通名、专名采词导引规划

第一节 地名通名的采词导引

第 11 条 道路通名采词导引

1．道路通名的类别

道路通名一般为“大道”“大街”，“路”“街”，“巷”“弄”

“里”等。

2．道路通名的适用范围

（1）“大道”“大街”：适用于红线宽度 50米以上，长度 6 千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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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的主干道路。其中，以通行为主的称“大道”，兼顾商业功能的

称“大街”。“大道”“大街”通名使用需谨慎。

（2）“路”“街”：适用于红线宽度 10～50 米，其中“路”指较

宽以通行为主或农村地段长度大于 500 米的道路，“街”指较窄且兼

顾商业功能的道路。

（3）“巷”“弄”“里”：适用于红线宽度 10米（不含）以下或

长度 500 米以下的交通道路或生活便道。

3．道路地名分段原则

“大道”“大街”指称道路长度在 10千米以上的；“路”“街”

指称道路长度在 6 千米以上的,可以根据方便社会使用和编制门牌号

的需要进行分段指称。“巷”“弄”指称道路以及镇、村级道路原则

上不分段指称。

道路分段指称的具体形式为：使用同一专名，以方位词相区别。

方位词应当置于专名之后，通名之前，如“××东路”“××西路”

等。

为避免与道路分段指称概念混淆，走向相平行的或不相连的两条

道路，如需采用同一专名，不得采用道路分段指称的命名形式，而应

当采用方位词置于专名之前的命名形式，如“北××路”“南××路”

等。

第 12 条 桥梁通名采词导引

1．桥梁通名的类别

桥梁分“桥”“大桥”“立交桥”“高架桥”等，应根据其规模

和功能选用。

2．桥梁通名使用的基本原则

“大桥”为跨度大于 100 米的桥梁，应建设在城市主干道路上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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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桥”应建设在其它一般道路上；

“立交桥”应建设在立体交叉道路上；

“高架桥”应在地面架空道路上。

不符合本规划要求所使用的通名，要进行调整。

第 13 条 住宅区、建筑物（群）等通名采词导引

全面执行《苏州市城市总体规划》、《苏州市道路、住宅区和建

筑物（群）地名命名更名规则（试行）》的相关规范标准。

第 14 条 市政广场、公园等通名采词导引

1.市政广场，通名统一使用“广场”。

2.公园（包括园林、小游园等），根据其功能、规模，通名可使

用“公园”“园”“苑”等。

第 15 条 自然地理实体通名采词导引

河流的通名，以“江”“浦”“港”“河”“塘”“泾”“浜”

使用较普遍。对新开的河渠，可视与其相关河渠的通名而定。

第 16 条 其他地名通名采词导引

其他地名名称，可根据该地名的相应类别选取地名通名。

第二节 地名专名的采词导引

第 17 条 地名专名采词的通用原则

1.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地名专名的采词，应符合国家地名管理相

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。

2.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地名专名的采词，要反映苏州市吴中区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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渎镇历史文化以及当地自然或人文地理特点，通过系列化、序列化、

层次化的专名采词，加强地名的指位性，方便社会使用。

3.“天平山”“灵岩山”等自然地理实体名称，均有其特定的地

域概念，应严格按照地理位置一致性的原则，控制使用。

4．移用或重新启用消失的老地名，应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，

并能与地名规划结构布局的要求保持一致。同时，还应保持与原地名

方位的一致性。

5.禁止以国家领导人名、当代人名、外国人名、外国地名和企业

名、商品名、商标名及其他外来语的音译词语作地名。以历代著名人

物命名的，原则上应符合人物活动的地域范围，且避免直接使用全名。

第 18 条 道路专名采词导引

以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成果为主要规划资源，首先完成普查地名

成果的梳理、名称规划任务，完成地名标准化工作。在地名标准化和

地名规划编制过程中，地名专名要符合下列采词导引：

1.快速路专名采词导引：

木渎镇域内快速路专名，应与域外快速路名称取词一致。已命名

的有中山东路、中山西路、金枫南路，其命名来源：以起止镇名组合

命名，如金枫南路（枫桥镇-原金山乡）；以纪念历史人物命名，如

中山东路、中山西路（孙中山）。

根据保持地名稳定性和一致性原则，上述地名符合命名规则的，

原则上予以保留，并根据规划建设情况调整使用。

以上述原则编制相应的专名采词库，以备遴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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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主干路专名采词导引：

（2-1）东西向主干路，已命名的有尧峰东路、尧峰西路、宝带

西路、藏福东路、藏福中路、穹灵路、竹园路，其命名来源：

一是以途经自然村落名称命名，如尧峰东路、尧峰西路（尧峰村）、

竹园路（竹园村）；

二是以桥梁名称为名，如宝带西路（宝带桥）；

三是以自然地理实体名称组合命名，如穹灵路（穹窿山-灵岩山）；

四是以途经镇区名称组合命名，如藏福东路、藏福中路（原藏书

镇-吴中区光福镇）。

上述分析确定的东西向道路，其取词来源遵循主要道路以途经自

然村落、镇区名称命名为主，以桥梁及自然地理实体名称命名为辅。

其他新建、规划未命名道路，专名采词原则上以当地历史文化和村落

名称命名为主。

上述地名符合命名规则的，根据保持地名稳定性和一致性原则，

原则上予以保留，并根据规划建设情况调整使用。

（2-2）南北向主干路，已命名的有长江南路、长江路、珠江南

路、珠江路、金枫南路、金枫路、金山南路、灵山路、藏中路、藏胥

路，其取词来源：

一是以自然地理实体名称命名，如长江南路、长江路（长江）、

珠江南路、珠江路（珠江）、灵山路（灵岩山）；

二是以起止镇区名称组合命名，如藏胥路（原藏书镇-胥口镇）；

三是以乡镇名称命名，如金山南路（金山乡）；

四是以所处地理位置命名，如藏中路（位于原藏书镇域中部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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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分析确定的南北向道路，其取词来源遵循主要道路以自然地

理实体名称命名为主，以起止镇区、乡镇名称及所处地理位置命名为

辅。其他新建、规划未命名道路，专名采词原则上以当地历史文化和

村落名称命名为主。

上述地名符合命名规则的，根据保持地名稳定性和一致性原则，

原则上予以保留，并根据规划建设情况调整使用。对其他新建道路应

注意在一定范围或一定方向上，采用含义或来历相同或相近的名称来

命名，以增加道路地名的系统性、规律性，方便社会交往使用。

以上述重点参考的取词原则编制相应的专名采词库，以备遴选。

3.次干路、支路名称专名采词导引：

根据城镇建设的功能区块和水系路网规划布局，以及环境、地域

文化特色等情况，划分为胥江运河以南片区、金山南路以东片区、金

山南路以西片区、藏书片区等 4个区块。

（1）胥江运河以南片区区块。已有名称或局部有名称的道路：

（1-1）东西向有刘庄路、柴场路、木胥东路、木胥西路、万禄

山路、雀梅路、姑苏路、珠枫路、七子路、禾粮路、南枕江路，其取

词来源：

一是以途经自然村落名称命名，如刘庄路（刘庄村）、柴场路（柴

场村）、雀梅路（原雀梅浜村）、姑苏路（姑苏村）；

二是以起止镇区名称组合命名，如木胥东路、木胥西路（木渎镇

-胥口镇）；

三是以自然地理实体名称为名，如万禄山路（万禄山）、七子路

（七子山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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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是以起止道路名各取一字组合命名，如珠枫路（珠江南路-金

枫南路）；

五是沿用老地名，如禾粮路。

上述分析确定的东西向道路，其取词来源遵循主要道路以途经自

然村落、起止镇区名称组合及自然地理实体名称命名为主，以起止道

路组合命名及沿用老地名命名为辅。其他新建、规划未命名道路，专

名采词原则上以当地历史文化和村落名称命名为主。

上述地名符合命名规则原则的，根据保持地名稳定性和一致性原

则，原则上予以保留，并根据规划建设情况调整使用。

（1-2）南北向有环山路、晋福桥路、岁华路、山行路、桂芬路、

云起路、花园山路、下李塔路、船坊头路、姑竹路、康健路、钟塔路、

巨下路、走马塘路、谢村路，其命名来源：

一是以途经自然村落名称命名，如花园山路（花园山村）、姑竹

路（姑苏村竹窝里村）、钟塔路（东钟家塔村与西钟家塔村）、巨下

路（巨下村）、走马塘路（原走马塘村）、谢村路（原谢村）；

二是以寓意性词语组合命名，如岁华路（寓意时光如梭，不负年

华）、云起路（寓意美好的事物纷纷出现）、康健路（寓意健康、长

寿）；

三是以桥梁名称命名，如晋福桥路（晋福桥）。

上述分析确定的南北向道路，其取词来源遵循主要道路以途经自

然村落名称、寓意性词语组合命名为主，以桥梁名称命名为辅。其他

新建、规划未命名道路，专名采词原则上以当地历史文化和村落名称

命名为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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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保持地名稳定性和一致性原则，上述地名符合命名规则的，

原则上予以保留，并根据规划建设情况调整使用。

（2）金山南路以东片区区块。已有名称或局部有名称的道路：

（2-1）东西向有北枕江路、丹枫路、东瑞棠路、西瑞棠路、修

竹路、华桂路、长塔路、吴巷上街、垛上路、青草泾街、殷巷、花苑

东路、西跨塘路、金长路、向阳河路、向阳路、枫灵路、三仙桥路、

北燕路、玉山路、梅家桥路、渔洋街，其取词来源：

一是以寓意性词语组合命名，如向阳路（取自面向阳光之意）；

二是以起止道路名称各取一字组合命名，如长塔路（长江路-塔

园路）、金长路（长江路-金山南路）、枫灵路（金枫南路-灵天路）；

三是以途经自然村落名称命名，如花苑东路（花苑新村）、北燕

路（北沿村）；

四是以河流名称名称，如向阳河路（向阳河）；

五是沿用老地名，如渔洋街。

上述分析确定的东西向道路，其取词来源遵循主要道路以起止道

路名称组合及途经自然村落名称命名为主，以寓意性词语组合、河流

及沿用老地名为辅。其他新建、规划未命名道路，专名采词原则上以

当地历史文化和村落名称命名为主。

根据保持地名稳定性和一致性原则，上述地名符合命名规则的，

原则上予以保留，并根据规划建设情况调整使用。

（2-2）南北向有塔园路、长浜路、凯盛街、枫瑞路、凯旋街、

凯马大街、凯歌街、凯悦街、凯丰街、沈东路、郭家村巷、大治路、

新华路、梅林路、双竹路、紫泾街、新浜街，其取词来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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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是以途经自然村落名称命名，如长浜路（长浜村）、沈东路（沈

巷村）、大治路（原大治村）、新华路（新华村）、梅林路（梅林村）；

二是由凯马汽车城引申而来的以“凯”字系列组合命名，如凯盛

街、凯旋街、凯马大街、凯歌街、凯悦街、凯丰街；

三是以寓意性词语组合命名，如枫瑞路（寓意瑞气，吉祥之意）；

四是沿用老地名，如紫泾街。

上述分析确定的南北向道路，其取词来源遵循主要道路以途经自

然村落名称及“凯”字系列命名为主，以寓意性组合词及沿用老地名

为辅。其他新建道路，应摒弃寓意组合（如凯字系列）的命名方式，

为保留历史记忆，延续地域文脉，取词主要以起止及途经村落名称为

主。

根据保持地名稳定性和一致性原则，上述地名符合命名规则的，

原则上予以保留，并根据规划建设情况调整使用。

（3）金山南路以西片区区块。已有名称或局部有名称的道路：

（3-1）东西向有南亭路、桑园里、南山路、翠东路、东窑路、

孙家弄、河桥里、姜窑弄、大窑弄、小窑弄、木渎东街、中市街、西

街、怡泉亭巷、塔影巷、戴家弄、老园上、迎号弄、山塘街、明月寺

弄、香溪东路、香溪西路、东河路、文乐路、花苑西路、张泾浜路，

其取词来源：

一是以历史文物古迹命名，如南亭路（南亭子）、怡泉亭巷（怡

泉亭）、明月寺弄（明月寺）；

二是以途经自然村落名称命名，如东窑路（东窑村）、花苑西路

（花苑新村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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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是以桥梁名称命名，如河桥里（廊桥又名河桥）；

四是以当地自然地理实体命名，如香溪东路、香溪西路（香溪河）、

张泾浜路（张泾浜）；

五是以起止道路名各取一字组合命名，如文乐路（文昌路-乐园

路）、枫灵路（金枫南路-灵天路）；

六是沿用老地名，如南山路。

上述分析确定的东西向道路，其取词来源遵循主要道路以历史文

物古迹、途经自然村落、自然地理实体名称命名为主，以桥梁、起止

道路组合及沿用老地名为辅。其他新建未命名道路，以沿途途经村落

名称、当地自然地理实体名称等为采词源，沿用老地名，突出地域历

史文化特色。

根据保持地名稳定性和一致性原则，上述地名符合命名规则的，

原则上予以保留，并根据规划建设情况调整使用。

（3-2）南北向有文昌路、牛车浜、翠南巷、乐园路、殷家弄、

翠坊南街、翠坊北街、混堂弄、吴家巷、邾巷弄、长弄、毛家弄、南

街、沈埠弄、书弄、杜家弄、李家弄、古松街、仓基路、鹭飞浜里、

新姜窑路、金灵路、明清街、香港路、惠灵路、枫灵巷、寿桃湖路、

高义园路、灵天路，其取词来源：

一是以途经自然村落名称命名，如牛车浜（牛车浜自然村）、殷

家弄（原殷家村）、仓基路（仓基村）、吴家巷（吴家村）；

二是以寓意性词语组合命名，如文昌路；

三是以桥梁名称命名，如翠坊南街、翠坊北街（翠坊桥）、邾巷

弄（邾巷桥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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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是以园林名称命名，如古松街（古松园）；

五是以当地自然地理实体名称命名，如鹭飞浜里（鹭飞浜）、寿

桃湖路（寿桃湖）、灵天路（灵岩山-天平山）；

七是沿用老地名，如翠南巷。

上述分析确定的南北向道路，其取词来源遵循主要道路以途经当

地自然村落名称、桥梁名称及自然地理实体名称命名为主，以寓意性

词语组合、园林及沿用老地名命名为辅。其他新建道路，以当地村落

名称、自然地理实体名称、起止道路组合命名等为采词源。

根据保持地名稳定性和一致性原则，上述地名符合命名规则的，

原则上予以保留，并根据规划建设情况调整使用。

（4）藏书片区区块。已有名称或局部有名称的道路：

（4-1）东西向有合丰路、寿山路、林公路、兵圣路、勤丰路、

石丰路、下塘街、上塘街、天池山路，其取词来源：

一是以途经自然村落名称命名，如合丰路（合丰村）、勤丰路（勤

丰村）；

二是以自然地理实体名称命名，如寿山路（寿山湾）、天池山路

（天池山）；

三是以当地历史名人命名，如林公路（林则徐）。

上述分析确定的东西向道路，其取词来源遵循主要道路以途经自

然村落名称、自然地理实体名称命名为主，以当地历史名人命名为辅。

其他新建、规划未命名道路，专名采词原则上以当地历史文化和村落

名称命名为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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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保持地名稳定性和一致性原则，上述地名符合命名规则的，

原则上予以保留，并根据规划建设情况调整使用。

（4-2）南北向有世忠路、石胥路、石中路、朱买臣路、印泉路、

南穹窿路、松海路、金鸡山路、善桥新街、人民弄、善桥街、民主弄、

藏北路，其取词来源：

一是以当地历史名人命名，如世忠路（韩世忠）、朱买臣路（朱

买臣）、印泉路（李根源之字）；

二是以所处地理位置命名，如南穹隆路（位于穹窿山风景区南

麓）；

三是以自然地理实体名称命名，如金鸡山路（金鸡山）；

四是以桥梁名称命名，如善桥新街、善桥街（善人桥）；

五是以途经自然村落名称命名，如藏北路（藏北村）。

上述分析确定的南北向道路，其取词来源遵循主要道路以当地历

史名人及桥梁名称命名为主，以所处地理位置、自然地理实体名称及

途经自然村落名称命名为辅。其他新建未命名道路，以所处村落名称、

自然地理实体名称等为采词源，挖掘自身的历史文化及山水资源，结

合美丽乡村建设，塑造具有江南韵味的特色小镇和田园美丽乡村。

根据保持地名稳定性和一致性原则，上述地名符合命名规则的，

原则上予以保留，并根据规划建设情况调整使用。

以上述分析确定的取词原则，编制相应的专名采词库，以备遴选。

对地名普查成果中，已命名或实际使用的道路、街巷名称，同步

列表纳入规划，对存在问题的名称提出规划设计方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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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9 条 桥梁专名采词导引

桥梁名称的专名，应考虑同一条道路上的桥梁或同跨一条河流上

的桥梁，采用同一原则取词，以增强桥名的指位性。

（1）以所在道路名取词；

（2）以所跨河流名取词；

（3）以所在原村落、古迹等历史地名取词；

（4）以规划区域内景观、历史人物、物产等取词；

（5）以桥梁构筑形态、景观功能等取词；

（6）以所在道路名和所跨河流名组合取词；

（7）以寓意性词组取词。

以上述原则编制相应的专名采词库，以备遴选。

对地名普查成果中，已命名或实际使用的桥梁名称，同步列表纳

入规划，对存在问题的名称提出规划设计方案。

第 20 条 市政广场、公园等专名采词导引

（1）以所在地现状地名取词；

（2）以相邻道路名或河流名取词；

（3）以所在地古迹、景致取词；

（4）以所在地历史、人文特色取词。

以上述原则编制相应的专名采词库，以备遴选。

对地名普查成果中，已命名或实际使用的市政广场、公园等名称，

同步列表纳入规划，对存在问题的名称提出规划设计方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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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1 条 住宅区、大型建筑物（群）等专名采词导引

1.住宅区专名采词导引：

政府投资的动迁住宅区，其名称应符合当地历史文化、地域特征，

一般不采用组合、寓意词语命名。

商业住宅区，开发单位在取词时，也应符合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

整体的历史人文背景、地域风格特色，及地名管理规范等，不得出现

“大、洋、怪、重”问题。

在地名普查成果中，已命名或实际使用的住宅区名称，同步列表

纳入规划，对存在问题的名称提出规划设计方案。

2.大型建筑物（群）专名采词导引：

取词应符合建筑物（群）的地理位置、使用功能、建筑风格及地

名管理规范等。

对地名普查成果中，已命名或实际使用的建筑物（群）名称，同

步列表纳入规划，对存在问题的名称提出规划设计方案。

以上述原则编制相应的专名采词库，以备遴选。

第 22 条 河流专名采词导引

1.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决定河流的专名采词：

（1）河流原有名称的，原则上沿用该名称；

（2）河流原无名的：

一是以区域内消亡的村落名、圩名或历史典故取词。以与其平行

的道路的专名来命名，同时平行多条道路的，以最临近道路为准。

二是以其起讫点地名各取一字组合为专名。

以上述原则编制相应的专名采词库，以备遴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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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地名普查成果中，已命名或实际使用的河流名称，同步列表纳

入规划，对存在问题的名称提出规划设计方案。

第 23 条 文教单位专名采词导引

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专名采词：

（1）与其所处地理位置主要地名一致；

（2）以政区名+序数词+性质取词；

（3）采用寓意性等固定词语取名。

对地名普查成果中，已命名或实际使用的文教单位类名称，同步

列表纳入规划，对存在问题的名称提出规划设计方案。

第 24 条 停车场、客运站等设施专名采词导引

上述设施名称为居民、游客常用地名，需要增强其指位作用，因

此，其专名应以如下方式取词：

（1）专名应当符合《江苏省地名管理条例》第八条（四）“用

地名命名的专业设施名称，其专名应当与当地主地名一致”的规定，

与其所处地理区域的主要地名及其所处地理区域的主要景致、地形特

点相一致；

（2）在具体方案的拟定中，应当选用与设施地缘关系紧密的点、

线、面状地名采词拟名：

①为进一步加强设施地名的指位功能，在拟名时应当首选指位明

确的面状、点状地名布局；其次，酌情选用部分线状地名科学布局，

以丰富和提升停车场、客运站名称体系的系统性。

②考虑到设施地名与市民日常出行的紧密性，名称可借鉴设施所

在地已有的社会约定俗成的区片名称；所在镇、街道和村、社区等行

政区域的集镇、村落名称；设施附近符合地名管理规范的公交交通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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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类名称和标志性市政设施类名称；著名文物古迹、纪念地和风景区

（景点）类名称等指位明确、历史底蕴深厚、社会认同度较高的地名。

③同一设施附近有多个地名资源可以利用的，应当综合考虑各地

名的知名度、使用时间、历史文化内涵等因素，即按照“在规模上保

大舍小，在知名度上保高舍低，在年代上保长舍短，在品味上保雅舍

俗，在地理位置上保近舍远”的取舍原则，合理确定设施名称方案。

对地名普查成果中，已命名或实际使用的设施类名称，同步列表

纳入规划，对存在问题的名称提出规划设计方案。

第 25 条 其他地名专名采词导引

其他地名专名采词导引，可参照前述原则编制相应的专名采词

库，以备遴选。

对地名普查成果中，已命名或实际使用的其他名称，需要实施规

划的，可同步列表纳入规划，对存在问题的名称提出规划设计方案。

第 26 条 地名派生原则

派生地名须与主地名在地缘上有直接的、紧密的联系，两者在地

理指位上保持一致性。派生地名一般不得再产生次派生地名。

第三章 地名调整优化原则

第 27 条 地名调整对象的确定原则

1.在维护地名总体稳定的前提下，依据地名规划原则对地名普查

成果、已命名地名进行局部和个别调整，可调可不调的一般不调。调

整对象主要为：

（1）重名、同（近）音；

（2）名称含义存在“大、洋、怪、重”等问题不适宜保留者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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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社会交往使用不便的名称。

2.调整地名必须符合规定程序，进行必要的听证、论证、公示等。

除前述（1）（2）款外，其它地名应充分尊重当地单位、居民意愿。

对社会反映普遍，且沿路单位、市民达成调整共识的，可先行调整。

第 28 条 列入调整地名的优选原则

1.应综合以下诸因素，全面权衡后决定：

（1）名称使用时间的长短（留长舍短）；

（2）名称知名度的高低（留高舍低）；

（3）名称文化沉淀的厚薄（留厚舍薄）；

（4）名称所指实体的规模大小（留大舍小）；

（5）名称所指地理实体门牌编号、周边单位、居民住宅的疏密

（留密舍疏）；

（6）与周边地名的协调（合背）程度（留合舍背）等。

2.条件相近时，靠近中心区域的或审批级别高的地名优先保留。

第四章 地名文化保护规划

第 29 条 保护要求

1.应当加强本区域内的历史地名的保护工作，与历史文化保护规

划、特色小镇规划、名镇名村保护规划相衔接。

2.应当对本区域内的地名文化资源进行定期调查，做好资料收

集、挖掘、记录、统计等工作。

3.符合吴文化地名评定标准的地名，应当积极推荐纳入吴文化地

名保护名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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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对历史地名实行分级管理，对列入保护名录的历史地名实行分

级保护。

5.应当合理利用本地区历史地名资源，形成地缘文化特质和区域

品牌特征。鼓励和支持社会各界参与历史地名的保护与利用。

第 30 条 保护原则

地名保护应当坚持使用为主、注重传承的原则：

1.列入地名规划和保护名录的地名，不予更名；

2.沿用历史地名，应当按照地域就近原则优先采用；

3.禁止在历史地名前后并用其他名称；

4.指称的地理实体消亡的历史地名，可以就近在现存或者新建的

地理实体的命名、更名中使用。

第 31 条 保护措施

1.对被保护地名和特色地名，应当在适当位置采取挂牌立碑等措

施加以保护和宣传。

2.因城乡建设、改造或行政区划调整等原因，确需对被保护地名

作出是否保留使用决定的，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地名主管部门应当科

学论证，采取听证会、论证会等形式听取意见，并予以公示。

3.因城乡建设、改造或行政区划调整等原因，确需拆除或者迁移

被保护地名所指称的地理实体的，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有关部门应当

事先会同市、区民政部门制定地名保护方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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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地名标志体系规划

第 32 条 基本要求

1.地名标志是提供社会使用标准地名最直观、实用的形式，也是

方便社会交往指位的重要手段。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范围内的各类地

名，均应设置相应的标准地名标志，是为国家法定标志物，受到法律

保护。

2.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办事处应及时组织、监督有关部门按照国

家标准设置、完善各类地名标志，做到有地就有名，有名就有牌，巩

固地名规划成果，方便社会交往使用。

第 33 条 标准和形式

1.标准地名标志的材质、规格、形式应当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国家标准 GB17733-2008<地名标志>》规范要求。

2.标准地名标志应符合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的历史、文化水准和

品位，做到式样统一标准，并与周边区域相协调。

3.标准地名标志所采用颜色，应符合国家标准的推广要求，如道

路标志牌，南北向采用绿底白字，东西向采用蓝底白字。

4.纪念地和旅游地地名标志除符合国家标准外，其设置形式可以

体现当地风貌。

第 34 条 设置位置及数量

1.河、湖等自然地理实体地名标志，设在自然地理实体所处主要

道路、航道旁以及自然地理实体的显著位置。

2.行政区域地名标志，设在位于主要道路、航道的行政区域界线

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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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居民地地名标志，设在居民地的主要出入口处。

4.道路、街巷地名标志：

（1）两条均有中间隔离带的较宽道路，在交叉路口处，两条道

路可各设置 4 块道路地名标志；

（2）两条道路中仅有一条道路有中间隔离带的，在交叉路口处，

有中间隔离带的道路可设置 4 块道路地名标志，没有中间隔离带的道

路只设置 2块道路地名标志；

（3）两条均无中间隔离带的道路，在交叉路口处，两条道路可

各设置 2 块道路地名标志；

（4）丁字路口应在路口顶端中间位置加设 1块道路地名标志；

（5）道路地名标志应布局合理、位置明显、导向准确，若两个

交叉路口之间的间距大于 300 米时，应适当增加标志设置数量。

5.广场、公园、停车场以及亭、馆、站等区片、设施地名标志，

设在其所处主要道路、航道旁以及设施的显著位置。

6.纪念地和旅游地地名标志，设在纪念地和旅游地的主要出入口

处。

第六章 规划实施与监督

第 35 条 规划实施

1.广泛宣传。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地名规划，是本区域地名命名、

更名和公开使用的指导性文本，具有法定性、权威性。苏州市吴中区

木渎镇有关部门应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宣传、发布地名规划成果，使各

部门和社会各界早日了解、熟悉和使用。

2.及时报批。地名规划中的地名名称，仍属未经批准的地名。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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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职能单位应根据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规划建设的实施进度，按照规

定的地名审批权限和流程，同步做好相关地名的申报审批工作。建设

的实际情况有变化的，可以根据变化情况对名称方案进行必要的调

整。

第 36 条 监督管理

1.建立规章制度。各有关行政管理、项目审批、工程建设、房地

产开发等部门，在办理涉及与地名有关的事项时，严格遵守规划的相

关规定，协助做好地名监督、管理工作。

2.加强社会监督。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有关部门应监督相关部门

正确使用地名规划中确定的名称方案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修改

规划中确定的各类地名。发现有不规范使用规划名称的现象，应及时

进行纠正。

3.规范地名管理。规划名称一经批准为标准地名，应及时公布并

设置标准地名标志，并严格按照《江苏省地名管理条例》规定规范使

用。提高各级部门和群众的地名管理法规意识，依法申报、审批和管

理地名，逐步增强社会遵守和维护规划的自觉性，保障规划顺利实施。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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